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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5_B9_B3__c122_485844.htm 诉讼调解作为一种在

诉讼内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因其具有能有效防止矛盾激化

、有利于义务的自觉履行并进而实现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而备受社会重视。同时，在我国，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也是一

种传统。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给予了诉讼调解相当重要

的地位。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调解贯穿于整个民事诉

讼程序，无论在哪一个诉讼程序----一审、二审、再审，哪一

个阶段----开庭审理前、庭审中、庭审后宣判前，当事人都可

以要求进行调解。由于调解解决方式更多地利用了当事人对

自己权利自由处分的这种机制，因此，在解决纠纷方面相对

于裁判处理方式而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柔软性和非公开

性。另一方面，作为诉讼调解又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不同，

法官始终是调解的主持者和引导者，具有引导、监督的作用

，调解在实质上或程序上的正当性如何，与法官调解行为的

正当性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当下的背景之下，对法官在

诉讼调解中的行为予以明确规范也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规范》通过对法官在诉讼调解阶段行为的规范，实

际上也同时细化了诉讼调解的具体操作规范，弥补了现行民

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笔者认为，在

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诉讼调解中的行为规范时，有以

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 1.按照《规范》的要求，正确

处理调解与判决的辩证关系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规范》中

强调了要重视诉讼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但同时也强



调了调解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则，表明了诉讼调

解与裁判的辩证关系。强调“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能调则

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过去实践中出现的

问题往往是要么片面强调诉讼调解，要么轻视调解而重判决

。实践中，事先确定调解结案的数量指标来强化调解的做法

显然与《规范》的要求不符。当然，如何做到“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根据个案情况灵活加以处

理，需要法官的智慧和责任心。在政治上强调和谐社会并不

等于案件处理中只能诉讼调解结案，纠纷解决的合理性要尊

重个案自身的特点，在重视诉讼调解的原则下，还需要法官

根据个案情况予以处理。 2.正确处理尊重当事人意愿与积极

引导的关系 诉讼调解结案是在当事人自愿处分的基础上实施

的，没有当事人的自由处分，诉讼调解结案就失去了正当性

。因此，《规范》中特别强调了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必须尊重

当事人的意愿。这也是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基本要求。《

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实施时“应当征询各方当事人的调解

意愿”，“当事人坚持不愿调解的，不得强迫当事人进行调

解”。实践中存在的个别问题是，为了提高调解结案率，往

往以判决结果压当事人，使当事人不得不接受调解，违背了

诉讼调解制度的目的。为了避免这一点，《规范》细化了对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行为的约束。但同时《规范》也指出，如

果有达成调解可能的，虽然一方当事人一开始不愿意，法官

也应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极引导调解。因此，在既要

尊重当事人意愿与又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这一点上，

的确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形灵活加以处置，这也体现了诉讼

调解的特点。 调解也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双方当



事人要权衡利弊，预测行为后果，预测在不能达成调解的情

况下判决将会是一种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

调解过程中的这种预测会给法官造成一种尴尬。有的情形下

，法官对纠纷的解决裁判已经心中有数，尤其是在独任审判

的案件中，但又不能告诉当事人，因为一旦告诉当事人，不

仅实质上将宣判提前，而且有以判决引导调解的嫌疑，尤其

是涉及民事责任的表态问题。对此，《规范》予以明确规定

：其一，除应当依法行使释明权外，不随意表态；其二，确

因调解需要应当表态的，要注意方式方法，努力促成当事人

达成调解协议。因为如果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简单地明确了民

事责任，就可能影响双方的调解，影响纠纷的合理解决。调

解的方式方法是调解的艺术性所在。 《规范》中所规定的“

依法行使释明权”，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就对某些事项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向当事人的发问和告知

，以便当事人能够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按照通常的

理解，关于释明权的内容主要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例如关于法律行为性质的释明

、关于举证事项的释明等等。在实践中，如何做到依法行使

释明权，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问题。 3.正确处理法官中立

与促成调解的关系 《规范》注意到了保持法官的中立性与积

极主动促成调解结案的关系，强调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对其

中立性的保持，因为中立性是这一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为

了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往往需要法官与当事人一方积极进

行调解说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意就容易影响法官

行为的中立性。因此，《规范》明确指出，法官在单方进行

调解说服时应当注意法官的中立性，“应当避免他方当事人



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合理怀疑”。 4.加强法官对调解的监督

，以保障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法官在诉讼调解中的职能就是引

导说服和审查监督，以保证调解的成功和调解的合法性。因

此，《规范》还进一步明确了法官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监督

职责，细化了诉讼调解中法官的监督行为，有助于使法官的

监督审查行为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 例如，在只有当事人的

代理人参加调解的情况下，《规范》就明确法官在进行调解

时，应当认真审查代理人是否有特别授权，有特别授权的，

可以由其直接参加调解；未经特别授权的，也可以参与调解

，达成初步调解协议的，应当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也可

以由当事人补办特别授权追认手续。在实践中，往往存在参

加调解的代理人并没有获得授权或没有代表资格，导致影响

调解协议的效力。尽管参与调解的具体个人应当向法院说明

自己的资格和身份，但作为具有监督职责的法官而言，也应

当主动对参加调解的具体个人的代理或代表资格、权限进行

调查、核实，以保障调解的有效性。 调解虽然是当事人之间

的协议，但调解的内容中有可能无意或有意涉及到他人，这

就可能导致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发生。因此，在调解过程中

要求法官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规范》明确指出，

法官首先要告知参与调解的当事人需对涉及到他人权利、义

务的约定进行修改；其次，法官发现调解协议有损他人利益

的，不得认可该调解协议内容。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既

然诉讼调解是一种相对灵活的、依靠当事人的处分权来解决

纠纷的形式，因此，法官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如何引导、促使

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即使是专

门针对法官的《规范》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情形一一加以硬性



规定，也没有这种必要。《规范》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一种

引导，一种对法官调解行为的自律性的强调，需要法官自觉

予以遵守。没有法官自身的高度自律性作为基础，再细的规

则也难以收到实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